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2025年度区政府政策性文件

清理结果的决定
威文政字〔2025〕11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南海新区、开发区管委，金山综合服务中心，西部智造产业发展服务中心，区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驻文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区政府依据2025年度政策性文件清理结果，决定对3件文件宣布失效，凡宣布失效的政策性文件，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。

附件：宣布失效的区政府政策性文件目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3日

附件

宣布失效的区政府政策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	公布机关
	施行日期

	1
	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“十佳医师”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
	威文政发〔2018〕16号
	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	2018.09.03

	2
	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优秀卫生技术人才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
	威文政发〔2018〕17号
	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	2018.09.03

	3
	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医疗特聘专家引进管理办法的通知
	威文政发〔2018〕18号
	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	2018.09.03


